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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個人資料蒐集個人資料蒐集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本會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律師法第 27 條規定，於蒐集台端之個人

資料前，告知以下事項： 

壹、 本會基於人民團體法、律師法、本會章程等相關法令規定，於一般會員、特

別會員及跨區執業律師管理、會務推廣、會務運作、陳報全國律師聯合會等

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之個人資料。 
貳、 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之個人資料，包括律師法第 27 條規定之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戶籍地址、律師證書字號、學歷、

經歷、主事務所或機構律師任職法人之名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電話、

加入律師公會之年月日、曾否受過懲戒等與本會運作、管理及提供公眾閱覽

等特定目的有關，或基於本會運作、管理之需要而向主管機關蒐集、調閱、

取得之個人資料，或由主管機關提供之個人資料。 
參、 本會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自本告知事項簽立日起，至本會依法解散清算完結止。 

二、 地區：於本國領域內。 

三、 對象：包括本會、全國律師聯合會、投保會員團體保險之承保保險公司

等與會務推動、一般會員、特別會員及跨區執業律師權益維護有

關或主管機關依法要求提供者。 

四、 方式：以書面或電子文件方式儲存、處理及利用。 

肆、 台端於不違反律師法第 27條規定前提下，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

向本會行使下述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本會所蒐集屬於台端之個人資料或請求製給複本，惟

本會得酌收必要之成本費用。 
二、 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 
三、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個人資料。 

伍、 本會蒐集、處理、利用上開個人資料時，台端可選擇不予提供個人資料或提

供不完全，惟可能導致影響台端之為本會一般會員、特別會員及跨區執業律

師權益及違反律師法規定。 
陸、 台端同意本會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將姓名、性別、出生年、律師證書字

號、學歷、經歷、主事務所或機構律師任職法人之名稱、地址、電子郵件信

箱、電話、加入律師公會之年月日及曾否受過懲戒等事項，提供給公眾閱覽。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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